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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 

召开情况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 

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及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预案

制定情况，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15:00-16: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证 e 互动平台（http://sns.sseinfo.com ）“上证 e 访谈”栏目，以网

络互动方式召开了“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及利润

分配投资者说明会”，公司董事长李德禄先生，总经理李红卫先生，董事

会秘书、总会计师陈云泉先生，证券事务代表孙卫荣先生出席了本次投资

者说明会，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，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

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。现将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 

在本次说明会上，公司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，问题及

回复整理如下：  

1、第一季收入及业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？ 

回复：您好，公司一季度业绩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，下游企

业开工不足，公司纯碱等部分化工产品销量及价格下滑。感谢您的关注！ 

2、董事长，你好！我记得我们国家有规定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红不得

低于当年收益的 30%。兰太实业 2019 年的每股收益是 1.07 元/股，那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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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就应该分红不少于 0.321 元/股。现在你们董事会怎么弄出来个

0.11 元/股，这样差距也太大了点吧，国企可不能置国家法规于不顾而随

意行事啊！ 

回复：您好，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与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，制定了公司《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公司本期因重大资产重

组并入资产规模较大，生产运营所需资金量较大，加之考虑新冠疫情对公

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项目投资所需资金情况，为补充流动资金，并有效降

低企业带息负债规模，提升企业发展质量，公司留存部分未分配利润为企

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《兰太

实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》。感谢您的关注！ 

三、其他说明  

本次说明会的具体情况，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“上证 e互动”网络

平台“上证 e 访谈”栏目（网址：http://sns.sseinfo.com ） ，投资者

后续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“上证 e 互动”平台等方式与公司进行交

流。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、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5 月 8 日  

 

 

 


